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郑州市政协第十五届二次会议
提案线索

1、 关于加强我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
心理健康是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人民群众幸福安康、影响社会和谐发展。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对心理健康促进行动提出了明确要求。
我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发展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与上级要求及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尚存差距。一是对精神卫生工作重视程度不统一，各区县（市）精神卫生工作发展不平衡；二是经费投入不足，我市在精神卫生工作方面经费投入不足，重建轻管，只前期投入经费建设，而后期心理服务缺乏经费保障；三是部门协调不够，由于部门之间协调不够，导致对社会心理服务人员数量底数不清，无法实现资源整合，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难以做到共建共享；四是心理服务的成效很难立即显现，心理服务提前介入难和预防作用变数较大，特别是早期介入更困难，对于预防极端事件发生的变数多。
因此建议：
（一）提高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二）根据精神卫生工作需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三）建立职能部门主管、相关部门配合的管理体系。
（四）全面开展心理健康普及教育。
二、关于家庭病床服务工作的建议
家庭病床服务是今年省委主题教育活动推出的便民利民“微改革”举措之一，郑州作为全省试点，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紧盯年老体弱、长期卧床或行动不便群众看病就医“关键小事”，试点先行、全面推进，持续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向社区、家庭延伸。目前，全市已有156家医疗机构于10月份全面推开家庭病床服务工作，使百姓享受到更高效便捷的居家医疗服务。
虽然我市已经启动试点工作，但仍需要进一步深入推进。一是加大财政支持。河南省家庭病床上门服务费与外省市相比偏低，医护人员上门服务存在较高的医疗纠纷风险，目前的收费标准无法弥补医务人员劳务付出。建议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保障我市家庭病床服务工作可持续开展。二是进快建设全市统一的家庭病床服务信息平台。将家庭病床服务纳入统一监管、常态化监管，逐步实现资质审核、医疗质量、服务行为的全程监督。三是基层用药限制需进一步放宽。目前，开展家床服务的基本以基层医疗机构为主，基层医疗机构因基本药物使用限制，无法满足居民常见病、慢性病用药需求，建议下一步将基层用药目录与二、三级医疗机构用药目录衔接，刚好满足群众就医需求。
三、关于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保障工作的建议
近年来，国家、省、市出台了不少关于加强基层医疗服务保障的政策文件，但受疫情和经济下滑等影响，多数政策未得到真正落实，基层医疗机构运营困难、人才短缺、服务能力弱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建议督促各区县（市）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保障基层医疗机构健康发展，筑牢基层服务网底，满足群众基本卫生健康服务需求。
按照国家分级诊疗政策等要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社区，但目前我市康复定点医疗机构为具有康复医疗资质的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将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排除在外，无法保障患者就近就便的康复需求。建议将具备康复服务能力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纳入康复定点医疗机构，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的医疗康复保障水平。
四、关于进一步完善老年医疗、康复、护理、安宁疗护等专业机构建设运营及老年医疗护理专业人员培养使用等支持政策的建议
一是建立老年健康服务机构建设补助政策。提供老年健康服务的老年健康服务站、老年医疗康复（护理、安宁疗护）中心、老年病医院、护理医院、康复医院，以及养老机构内部设置医疗机构给予一次性建设补贴。
二是老年健康服务机构运营补贴。对开展老年健康服务的老年医院、康复医院或护理院，老年医疗康复（护理、安宁疗护）中心等机构进行年度考核，按照优秀、良好、合格等级，以及收住自理、半失能、失能老年人情况，给予金额不等的奖补。
[bookmark: _GoBack]三是健全老年健康服务从业人员支持政策。建立老年健康服务的人员培养使用制度，设立人员培训专项经费和岗位补助。




